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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8116.htm 多项选择题 1．李某(22岁)伙同

其弟(15岁)共同实施诈骗行为，骗取大量财物，则( )。 A．二

人构成共同犯罪 B．李某单独构成诈骗罪 C．李弟不构成犯

罪 D．李弟构成犯罪 【答案】B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共同犯罪的主体。《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

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这一规定，共同

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

责任能力的人。首先，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一

个人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共同犯罪问题。其次，二人以上必

须都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如果一个达到

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利用没有达到刑事

责任年龄、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犯罪行为，这在刑

法理论上叫做间接正犯，不构成共同犯罪。再次，二人以上

必须是在相应犯罪上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我国刑法第17

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

、爆炸、投毒罪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故两个已满14周岁不

满16周岁的人，或者一个已满16周岁的人与一个已满14周岁

不满16周岁的人，共同实施该八种犯罪之外的行为的，不成

立共同犯罪。在本题中，李弟只有15周岁，对诈骗罪不承担

刑事责任，故李某与李弟之间不能成立诈骗罪的共同犯罪，

李某单独构成诈骗罪，李弟不构成犯罪，所以，本题的正确

答案是BC。 2．根据刑法规定，适用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的法定情节有：( )。 A．中止犯 B．教唆未遂的教唆犯 C．犯

罪以后自首的 D．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 【答案】BCD 【考

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从宽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

《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

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

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刑法》第68条

第1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

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

免除处罚。”《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

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根据上述刑法规定，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CD。 3．国家

工作人员是指( )。 A．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B．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C．国

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D．其他依照法律

从事公务的人员 【答案】AB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和范围。《刑法》第93条规定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

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根据这一

规定，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 4．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缓刑，

前罪和后罪实行数罪并罚( )。 A．再犯故意犯罪 B．再犯过失

犯罪 C．发现遗漏了其他故意犯罪 D．发现遗漏了其他过失

犯罪 【答案】AB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缓

刑的法律后果。《刑法》第77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

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

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

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

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

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

执行原判刑罚。”根据这一规定，在缓刑考验期间，再犯新

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

缓刑，实行数罪并罚。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 5．

减刑的对象包括( )。 A．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B．被判处有

期徒刑的罪犯 C．被判处拘役的罪犯D．被判处管制的罪犯 

【答案】AB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减刑的

刑种。《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

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

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

查证属实的；(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四)在日

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

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

贡献的。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



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

不能少于十年。”根据这一规定，可以减刑的刑种包括管制

、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四种，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

是ABCD。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